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文件
五政发〔2008〕47号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五华区城乡困难群众
医疗救助办法的通知
区属各局办、各街道办事处、沙朗、厂口乡、各企业（公司）：

《五华区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办法》已经十四届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五华区人民政府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五华区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城乡医疗救助体系，完善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缓解困难群众医疗困难，体现社会公平，根据《昆明市城市医疗救助暂行办法》的规定，结合五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是指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捐款等渠道筹集资金，对户籍属五华区的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人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城乡其他特殊困难群众的医疗困难实施救助。

第三条  区民政局是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的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简便易行、及时有效及突出重点、分类救助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地实施救助。

第二章  救助对象

第四条  五华区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对象为：

（一）农村“五保户”；

（二）城市“三无”人员；

（三）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四）城乡其他特殊困难群众。

第五条　下列情形不能享受医疗救助：

（一）因打架斗殴、交通事故、酗酒伤害、吸毒、自杀、自残等行为产生的医疗费用；

（二）器官移植、镶牙、整容、矫形、配镜等费用；

（三）婚前检查、保健、康复等费用；

（四）未经允许在非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就医、购药产生的医疗费用；

（五）法律法规规定或政府认定的其他不能享受救助的医疗费用。

第三章　救助类型及标准

第六条  五华区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分为医疗优待、门诊医疗救助、住院医疗救助、临时医疗救助和慈善医疗救助五种类型。

第七条　医疗优待是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持《云南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到昆明市惠民医院或区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实行如下减免：

（一）门诊、住院使用的药品，实行零购销差率收费；

（二）免收其普通挂号费、诊查费；

（三）住院减免不少于30％的床位费、手术费。

第八条　门诊医疗救助是指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人员或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残疾等级达到二级及其以上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按发生门诊费用的80%给以救助，但个人年最高救助额不得超过300元。

第九条　住院医疗救助是指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人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城乡其他特殊困难群众一年内可一次或多次享受住院救助。

救助对象在区内医疗救助定点医院住院，扣除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后，总费用在2000元（含2000元）以内给予80%救助、总费用在2001—5000元的给予70%的救助、5000元以上的给予60%的救助，个人年救助总额累计不得超过8000元。

第十条　临时医疗救助是指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人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城乡其他特殊困难群众因患病医疗费用过高，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扣除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和医疗救助后，给予80%的临时医疗救助，每人每年累计享受临时医疗救助额不超过8000元。 

第十一条　慈善医疗救助是指区民政局依法利用慈善会捐款，扣除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后医疗费较大、严重影响基本生活的人员，给予慈善医疗救助。

第十二条　区政府应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创造条件提高救助标准。相关标准的调整经区政府研究后由区民政局公布实施。

第四章　办理程序

第十三条  门诊医疗救助程序按照救助对象申请，片区两保服务站或村委会审查，街道办事处（乡）核准，区民政局备案的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住院医疗救助程序是对持有《低保证》或《五保证》的需救助对象按照“先诊断后审查”的原则办理，即救助对象到定点医院就诊，对经诊断确需住院治疗的，由收治医院出具《住院证》，片区两保服务站或村委会核实后，由街道办事处（乡）出具《医疗救助告知书》告知医院，救助对象即可入院治疗。定点医院在本办法规定的救助限额内垫付医疗费用予以治疗，由区卫生局按季度与定点医院进行结算。

第十五条  临时医疗救助和慈善医疗救助的救助对象凭医疗机构的住院证明、结算清单等有效票据，按照片区两保服务站或村委会审查，群众评议，街道办事处（乡）审核，报区医疗救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慈善会批准的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  五华区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定点机构为五华区人民医院；黑林铺卫生院、沙朗乡卫生院、厂口乡卫生院；龙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丰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富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丰宁虹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黑林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武成社区卫生服务站、幸福家园社区卫生服务站、教北社区卫生服务站、华福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第十七条  五华区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定点机构应当在本办法规定范围内，按照本地医疗保险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为五华区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区财政局、区卫生局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履行职责，确保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乡、街道办事处负责城乡医疗救助对象的审核及管理，村委会、劳动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服务站负责医疗救助的日常申报。

第十九条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实行政府财政专项拨款和社会筹集相结合的办法，其资金来源包括：                                   

（一）省、市下拨的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资金；

（二）区级财政预算安排；

（三）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年度区级可用额的15%；

（四）区福利彩票公益金按年度返还额的25%；

（五）区慈善会按接受非定向捐款的20%；

（六）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形成的利息及政府确认的其他可用资金。

第二十条  区民政局、区财政局按年度筹集医疗救助资金总额的10%预留风险金，确保救助制度的全面实施。

第二十一条  区民政局对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实行专户、专帐管理，专款专用。

门诊医疗救助金，核发到五华区城乡特困居民医疗救助证、卡上；住院医疗救助金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后由区卫生局按季度拨付医疗机构；临时医疗救助和慈善医疗救助向救助申请人发放现金。

第二十二条  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乡）、两保服务站和村委会、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公开城乡医疗救助政策和具体申报程序，公布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三条  从事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明知当事人不符合享受城乡医疗救助条件而为其办理城乡医疗救助手续、或者明知当事人符合享受城乡医疗救助条件而不为其办理城乡医疗救助手续的；

（二）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的；

（三）收受贿赂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影响城乡医疗救助工作正常进行的；

（五）出具的证明材料与实际不相符的；

（六）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第二十四条  享受医疗救助待遇的人员，虚报或开具虚假证明等手续，骗取城乡医疗救助金的，予以批评教育，追回冒领的医疗救助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五华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五华区城市特困居民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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